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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健全本校治理機制，確保各單位間之協調與整合，並藉由定期會議研擬重大工作事項

及追蹤工作進度，特訂定「主管會報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校主管會報（以下簡稱本會報）由校長、副校長、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院院長組成，

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。 

三、本會報以每個月舉行一次為原則，由校長召集之；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四、本會報開會時，以校長為主席；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校長代理之。應出席人員不

克出席時，應向承辦單位請假，並指定職務代理人出席。 

五、本會報之職掌如下： 

（一）討論各單位重大業務及工作執行情形。 

（二）協調跨單位事務。 

（三）追蹤列管案件之執行進度。 

（四）研議業務革新及績效報告。 

（五）研商校務發展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六、本會報召開前，各單位提報重大工作事項及歷次會議列管案件執行情形，應以條列並簡

要方式為之。 

七、本會報之會議結果應製作紀錄，並由承辦單位彙整列管事項，送交與會代表及相關單位

依據辦理；列管事項應定期追蹤，至結案為止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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